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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草案》
立法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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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
 訂立預設醫療指示（AMD）的目的是拒絕維持生命治療

 訂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（DNACPR order）的目的是拒絕
心肺復甦術

 醫院管理局（醫管局）現行的做法是基於在普通法下進行治
療須獲有關病人同意的一般規定

 導致實際困難及在法律上有不明確因素，例如與其他法例條
文有衝突

 醫護人員遵循預設醫療指示時，缺乏明確法律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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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建議

立法建議的主要條文：

a)設立預設醫療指示及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法律框架

b)保障醫護人員、救援人員，包括非專業救援人員

c)消除緊急救援人員遇到的法律障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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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設醫療指示 — 指令

有效指令 無效指令

 拒絕維持生命治療

（例如：心肺復甦術，人工呼吸

及人工營養和流體餵養）

 施用/處方藥物以結束生命

 不可拒絕基本護理或紓緩治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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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預設醫療指示與安樂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



預設醫療指示

慎入易出

訂立預設醫療指示時需要嚴謹保障，而撤銷指示時則務求
便利訂立者

由於指示涉及生死事宜，條例草案允許病人隨時改變意願
撤銷指示，以保護生命和避免發生不可逆轉的後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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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設醫療指示 — 訂立

 任何年滿18歲、精神上有能力行事的人士可訂立預設醫
療指示

須有兩名證人見證，而其中一人須為註冊醫生。兩名證
人須盡本身所知不是訂立者的利益攸關者

可使用提供的標準表格訂立指示，並清楚列明所有指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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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設醫療指示 —撤銷

1.訂立者本人以書面方式撤銷；

2.訂立者本人，或某成年人在訂立者在場的情況下，燒毀、撕
毀或銷毀指示或劃掉指示的内容並在每一頁上簽署；

3.訂立者本人在至少一名見證人在場的情況下，以口頭或以外
的任何方式，表達其撤銷指示的意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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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設醫療指示 — 電子化

正研究以電子方式訂立和撤銷預設醫療指示的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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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

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可在非醫院環境實行

按預設醫療指示簽發
1. 供已在預設醫療指示中訂明拒絕接受心肺復甦術的訂立者

並非按預設醫療指示簽發
2. 供無精神能力人士
3. 供未成年人（未滿18歲的人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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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 — 按預設醫療指示簽發 (成人)

如進行心肺復甦術不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，醫生可根據預設
醫療指示為病情已到達指明先決條件的病人簽發命令。三種
指明先決條件包括：
- 罹患末期疾病
- 處於持續性植物人狀態或陷入不可逆轉昏迷
- 罹患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壽命受限疾病

須由兩名註冊醫生簽發，其中一人須為專科醫生

命令須採用訂明表格以書面簽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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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 — 按預設醫療指示簽發 (成人)

撤銷：

1. 當事人本人以書面方式撤銷；
2. 當事人本人，或某成年人在訂立者在場的情況下，燒毀，
撕毀或劃掉命令的内容並在每一頁上簽署；

3. 當事人本人在見證人在場的情況下，以口頭或以外的任何
方式，表達其撤銷命令的意願

4. 該命令每一頁的内容均遭劃掉及兩名醫生，其中一名須為
專科醫生，於該命令的每一頁上簽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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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 — 並非按預設醫療指示簽發
(無精神能力人士及未成年人)

須由兩名註冊醫生簽發，其中一人須為專科醫生

一名責任人（例如：至親）需簽署表示同意

撤銷：
1. 該命令每一頁的内容均遭劃掉及
2. 兩名醫生，其中一名須為專科醫生，於該命令的每一頁上
簽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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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醫治者和施救者

如有疑問，救人第一

 涉及生死事宜必須慎重行事。在任何情況下，醫治者和施
救者若有任何理由懷疑預設醫療指示／不作心肺復甦術命
令的有效性或適用性，醫治者和施救者須繼續提供維持生
命治療，拯救生命。

 條例草案會提供保障，讓醫治者和施救者在誠實而合理地
行事下免於因對病人施以或不施以維持生命治療而招致法
律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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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除現時法律障礙

《精神健康條例》
(第136章)

醫生或牙醫可無需取得同意
而向無精神能力人士提供維

持其生命的治療

《消防條例》
(第95章)

救護人員須為任何看似需要
迅速或立即接受醫療護理的

人進行心肺復甦術。

修訂以消除相關條文與預設醫療指示/
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互相矛盾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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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行

三類罪行：

 妨礙遵從預設醫療指示中的指令

 損毀預設醫療指示/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，或相關撤銷紀錄

 做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申述以阻止或促致遵從預設醫療指示/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

不同程度的罰則: 

 當事人是否因違例者的行為而接受了維持生命的治療

 違例者是否罔顧或有意圖行事

第5級罰款
及

監禁6個月
監禁3年 監禁10年 監禁14年

罔顧行事 有意圖延長當事人所受的痛苦 罔顧行事 有意圖危害當事人健康

令當事人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令當事人沒有接受維持生命治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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